附件1

试点学校范围

	试点学校
	试点公寓

	吉林大学
	中心校区：大学城二公寓、大学城三公寓、北苑一公寓、北苑二公寓、北苑三公寓、北苑四公寓、文苑一至九公寓、南苑一至九公寓；
南岭校区：一至十四公寓；
新民校区：一至十一公寓；
朝阳校区：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公寓；
前卫北区：一至四、六公寓；
和平校区：一至八公寓；
南湖校区：一至六公寓。

	东北师范大学
	新一舍、夏华公寓、秋华公寓、学生二舍、学生三舍A、学生三舍B、学生三舍C、学生七舍、学生八舍、学生九舍、体育宿舍、师训楼、园长大厦、日华公寓、月华公寓、星华公寓、光华公寓、春华公寓、冬华公寓、天华公寓、地华公寓、人华公寓、物华公寓、高级公寓、预科部

	延边大学
	B区1、2、3、4号公寓；电梯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公寓

	北华大学
	南校区：3#公寓；
东校区：友好会馆、1#、2#、3#、4#、5#、6#、7#、10#、11#公寓

	吉林师范大学
	24#公寓。

	通化师范学院
	第一至十二学生公寓

	吉林农业大学
	A1、A2、A3东、A3西、A4、A5、A6、A7、A8、A9、A10、A11、A12、A13、A14、A15、A16、A17、B1、B2、B3、B4、B5、B6、B7、B8、B9、B10、B11、B12、B13、B14、B15、B16、B17。

	长春工业大学
	北湖西区6号公寓、7号公寓；北湖东区9号公寓、10号公寓

	吉林建筑大学
	1#、2#、3#、4#、5#、6#、7#、8#、9#、10#、11#

	长春师范大学
	北湖校区：1公寓、2公寓、3公寓、4公寓、5公寓、6公寓、7公寓、8公寓；
净月园区：14公寓、15公寓；

长吉校区：4公寓、6公寓。

	长春理工大学
	西校区9号学生公寓

	东北电力大学
	一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、十三号、十四号、十五号、十六号、十七号、十八号公寓、十九号公寓、二十号公寓、研一公寓、研二公寓、研三公寓

	吉林财经大学
	17#、18#公寓

	吉林医药学院
	国际教育综合楼、1#、3#学生公寓楼

	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	8#、9#

	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	7-A、7-B、8-A、8-B、9-A、9-B

	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	新校区一期1号楼、新校区一期2号楼、新校区一期3号楼、新校区二期4号楼、主校区8公寓

	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
	大学生公寓②、大学生公寓③、大学生公寓⑤、大学生公寓⑥、大学生公寓⑦、大学生公寓⑧、大学生公寓⑨

	白城职业技术学院
	7#

	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
	1#、2#、4#、5#、3#

	吉林工程职业学院
	1#、2#、4#、5#

	长春职业技术大学
	卫星校区1.2.3.4号学生公寓、5号公寓、龙嘉校区1.2号学生公寓


附件2
试点校公寓房间分类及最高收费标准分类表
	房型
	类别
	房间条件
	收费标准

（元/生˙学年）

	1人间
	Ⅰ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16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宿舍所在楼宇功能区域面积不得低于100㎡，配有独立卫生间和制冷（热）设备，可实现室内淋浴。
	4000

	
	Ⅱ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14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配有独立卫生间和制冷（热）设备，可实现楼内淋浴。
	3200

	
	Ⅲ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12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配有独立卫生间或制冷（热）设备。
	2400

	2人间
	Ⅰ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8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宿舍所在楼宇功能区域面积不得低于100㎡，配有独立卫生间和制冷（热）设备，可实现室内淋浴。
	2400

	
	Ⅱ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7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配有独立卫生间和制冷（热）设备，可实现楼内淋浴。
	2000

	
	Ⅲ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6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配有独立卫生间或制冷（热）设备。
	1800

	3-4人间（含3人）
	Ⅰ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4㎡，宿舍所在楼宇功能区域面积不得低于100㎡，配有独立卫生间和制冷（热）设备，可实现室内淋浴。
	2000

	
	Ⅱ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.5㎡（含阳台及套房内公用区域），配有独立卫生间和制冷（热）设备，可实现楼内淋浴。
	1800

	
	Ⅲ类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3㎡，配有独立卫生间或制冷（热）设备。
	1500

	5-6人间（含5人）
	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㎡，配有独立卫生间或制冷（热）设备。
	按照现行收费标准增加200元/生

	2024年之后新建的宿舍，不满足以上条件的，可适用相应房型的Ⅲ类标准。其余宿舍不满足以上条件的，可执行4人间1200元/生·年、6人间800元/生·年标准。


名词解释：室内生均使用面积仅指宿舍内实际可使用净面积，墙体以内、不含墙体厚度、公摊、楼梯、走廊、设备管井、架空层、半地下室等公共区域。
附件3
试点校公寓住宿费调整备案表
学校名称（盖校章）：              学生公寓（房型）楼名称：XX公寓X人间
	公寓类别（Ⅰ、Ⅱ类、Ⅲ类）
	每室人数
	人均使用面积
	此前收费标准（元/生 · 学年）
	现收费标准 （元/生 · 学年）

	
	
	
	
	

	
	室内设施
	公共设施

	
	
	


填表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经办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  （一式四份）
注：室内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卫浴间、阳台、空调、家具、照明、无线网络等。公共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卫生间、盥洗室、浴室、公共活动空间、洗衣机以及其他功能区域。


